
浙江海天慈善基金会党建工作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使浙江海天慈善基金会（以下简称“基金会”）党组织建设工作

科学化、规范化、标准化、制度化，发挥本基金会党组织政治核心作用，根据《中

国共产党章程》《关于加强社会组织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试行）》《中国共产

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等规定和本基金会章程，结合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基金会按照《关于加强社会组织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试行）》《中

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及有关规定建立党的组织,根据《浙江海天慈

善基金会章程》开展党的活动，履行党的基层组织建设、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

第三条 基金会基层党组织是党的基础组织，是党在社会基层组织中的战斗

堡垒，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担负直接教育党员、管理党员、监督党

员和组织群众、宣传群众、凝聚群众、服务群众的职责。

第四条 基金会基层党组织引导社会组织依法执业、诚信从业，教育引导党

员群众增强政治认同，引导和支持社会组织有序参与社会治理、提供公共服务、

承担社会责任。推动落实加强党的领导与完善基金会治理相统一，促进基金会党

建和业务高质量发展，推动基金会各项工作的开展。

第二章 基层党组织委员会建设

第五条 按照守信念、讲奉献、有本领、重品行的要求，选优配强社会组织

基层党组织书记。基层党组织书记按照规定在支部内通过民主选举产生。

第六条 基层党组织书记要带头执行上级党组织各项决策部署，善于做思想

政治工作，妥善处理好基层党组织和基金会理事会的关系。

第七条 基层党组织委员会要团结共事、密切协调，充分发挥带头作用。

第八条 基层党组织委员会坚持民主集中制，实行集体领导，坚持重大事项

集体决策和通报制度。

第九条 基层党组织委员会遵纪守法，廉洁自律，自觉接受党组织和群众的

监督。

第三章 党员队伍建设

第十条 党员应坚持党的群众路线，自觉与党中央保持一致。

第十一条 党员应自觉参加各种党的活动，强化党员意识，提高党性修养好，

在本职岗位上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第十二条 党员应自觉遵守法律法规，严格遵守党纪，全面履行岗位职责，

自我管理严格。

第十三条 履行对入党积极分子的教育培养，发展党员工作有计划、有效果、

有质量。

第十四条 以党性教育为重点，强化和创新党员教育培训，以问题为导向，

抓好党员日常教育，不断提高党员素质。

第四章 党组织制度建设

第十五条 按时、按需、有序落实“三会一课”、民主评议党员、党员教育

培训活动。

第十六条 认真落实党建工作责任制，实行目标管理。

第十七条 建立健全党务公开制度，规范公开程序，明确公开内容，创新公

开形式，保障和落实党员知情权、参与权、选举权、监督权，提高党员对党内事



务的参与度，发挥党员在党内政治生活中的主体作用。

第十八条 建立创先争优长效机制，注重选树典型，增强党建工作影响力。

第十九条 完善档案管理制度，规范管理党建工作档案。

第五章 党组织阵地建设

第二十条 党组织机构有党建工作制度，有党员活动场所，保证党组织活动

基本需要。

第二十一条 强化宣传阵地建设，建立宣传报道网络，有专人负责通讯、宣

传、报道工作。

第六章 党组织活动

第二十二条 围绕基金会健康发展开展党组织活动，与基金会执业活动、日

常管理、文化建设等紧密结合、积极探索符合自身特点、品牌突出、针对性和操

作性强的党建主题活动等有效载体，引导和监督基金会遵纪守法，依照章程开展

工作。

第二十三条 贴近群众需求开展党组织活动，深入了解、密切关注群众思想

状况和实际需求，创新思想政治教育方式，组织开展群众欢迎的活动，提供群众

期盼的服务，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积极为群众排忧解难。要寓教育于服务

之中，切实增强党组织的吸引力和影响力。

第二十四条 工作思路明确，有年度工作计划和工作总结，认真完成上级党

组织安排的各项工作任务。

第七章 附 则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经基金会理事会通过后，正式公布执行。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由浙江海天慈善基金会党组织负责解释和修订。


